2023年揭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年以来，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抢抓“三大利好”、激活“三大动力”，锚定省委“1310”和市委“实现十大新作为”的具体部署，突出制造业当家，深入实施“双招双引”“双有双心”工程，全力推进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积极因素累积增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一、综合
根据揭阳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为462.92亿元，同比（下同）增长1.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6.58亿元，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8亿元，下降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28.34亿元，增长2.9%。三次产业结构为10.1：40.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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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区总户数257213户，比上年增加465户，总人口112万，其中城镇人口60.12万人，乡村人口51.88人；全区当年出生人数11089人，死亡人数8043人。

2023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84元，增长5.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54元，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5元，增长5.1%。

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0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税收收入3.49亿元，同比增长15.4%；全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3.75亿元，同比下降15.2%。其中，教育支出14.51亿元；卫生健康支出7.13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36亿元。总体来看，民生类支出36.7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83.96%。

	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指标数
	增长+.-%

	  （一）区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68998
	7.4 

	       其中：税收收入   
	万元
	34872
	15.4 

	            非税收收入 
	万元
	34126 
	0.2 

	            非税收入占比
	%
	49.5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437527 
	-15.2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万元
	36438 
	-3.7 

	              教育
	万元
	145051 
	0.3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万元
	57713 
	-3.1 

	       4.国有资本预算收入
	万元
	1450 
	2800.0 

	（二）税收收入 
	万元
	34872
	15.4 

	     其中：1.工商税收 
	万元
	27624 
	15.8 

	（1）国内增值税 
	万元
	12086 
	60.4 

	（2）企业所得税 
	万元
	2402 
	16.3 

	（3）个人所得税 
	万元
	691 
	0.4 

	（4）资源税 
	万元
	213 
	-0.9 

	（5）城市维护建设税 
	万元
	3187 
	9.8 

	（6）房产税 
	万元
	4043 
	-7.7 

	（7）印花税 
	万元
	1072 
	-2.0 

	（8）城镇土地使用税 
	万元
	2207 
	9.2 

	（9）土地增值税 
	万元
	1616 
	-43.7 

	（10）车船税 
	万元
	1 
	-

	（11）环境保护税 
	万元
	106 
	21.8 

	（12）其他税收收入
	万元
	0 
	-100.0 

	2.耕地占用税 
	万元
	4481 
	49.8 

	3.契税 
	万元
	2767 
	-18.0 


二、农业

2023年，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1.76亿元，增长4.8%。其中，农业产值49.07亿元，增长4%；林业产值5.73亿元，增长5.6%；牧业产值8.79亿元，增长8.3%；渔业产值3.87亿元，增长4.8%；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4.3亿元，增长5.1%。
2023年1-12月全区农林牧渔业情况表

	指标名称
	总量（亿元）
	增速（%）

	农林牧渔业产值
	71.76
	4.8

	农业产值
	49.07
	4

	林业产值
	5.73
	5.6

	牧业产值
	8.79
	8.3

	渔业产值
	3.87
	4.8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4.3
	5.1


　　从主要农产品产量看，主要农产品稳中有升，蔬菜生产平稳，产量71.08万吨，增长2.9％；园林水果增长较多，产量4.94万吨，增长11%；猪肉产量1.87万吨，增长13.3%；禽肉产量0.82万吨，下降2.4%；水产品产量1.88万吨，增长3.9％。
2023年1-12月全区主要农产品产量情况表

	品种
	产量（万吨）
	增长（%）

	水稻
	10.85
	-2.2

	蔬菜
	71.08
	2.9

	园林水果
	4.94
	11

	猪肉
	1.87
	13.3

	禽肉
	0.82
	-2.4

	水产品
	1.88
	3.9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67.23亿元，下降51.2%；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26.99亿元，下降52%；重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40.24亿元，下降49.8%。

[image: image2.png]202344 KB L 10
¥4

P R T g
£ (%)

20 43 40 45 23 22 06 02 03

R S
AT

450 g

s1s 493 513 s12

il | T4k 7=(8 18 -~ # b TAHShfE 187




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7.86亿元，增长0.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2.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48.2%，股份制企业下降51.9%。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下降38%，中型企业下降77.4%，小型企业下降32.3%，微型企业下降72.5%。

	2023年全区规上工业分经济类型情况

	行业
	工业总产值

	
	本期数 （亿元）
	同期数 （亿元）
	增速（%）

	总  计
	367.23 
	752.09 
	-51.20 

	其中：轻工业
	226.99
	472.96
	-52

	重工业
	140.24
	279.12
	-49.8

	其中：国有企业
	4.72
	1.08
	337.3

	集体企业
	0.99
	1.37
	-27.7

	股份合作企业
	0
	0
	0

	股份制企业
	335.09
	696.55
	-51.9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8.32
	16.06
	-48.2

	其它经济类型企业
	18.1
	37.02
	-51.1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25.05
	24.41
	2.6

	其中：民营企业
	338.12
	716.91
	-52.8

	其中：大型企业
	28.21
	45.47
	-38

	中型企业
	65.47
	289.12
	-77.4

	小型企业
	267.42
	395.2
	-32.3

	微型企业
	6.13
	22.29
	-72.5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11.28亿元，同比下降4.8%。全区在库33家资质内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4.50亿元，增长3.5%。

四、服务业

全年全区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95.85亿元，同比增长0.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12.71 亿元，同比增长 3.8%；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5.12 亿元，同比增长9.5%；金融业增加值12.42 亿元，同比增长7.8%；房地产业增加值29.27亿元，同比增长2.4%。全区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41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纳入GDP核算的“其它营利性服务业”和重点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99亿元，下降13.8%。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36.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5.2%，租赁和商务业下降1.4%，文体娱乐业增长4.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服务业下降21.8%。

五、固定资产投资

2023年，全区固定资产项目总数362个（其中：项目投资346个，房地产开发投资16个），投资总额增长5.5%。其中，项目投资增长23.5%；房地产投资下降44.3%；房屋销售面积15.09万平方米，增长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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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33.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3.8%，第三产业投资下降9.0%。民间投资增长0.9%，工业投资增长43.8%，基础设施投资下降4.9%。
对外经济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35.95 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出口32.1 亿元，增长 10.3%；进口3.85 亿元，下降33.6%。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28.25 亿元。

注：

本公报中2023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速度按可比口径计算。 

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增速为可比口径。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标准为：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 

规模以上服务业范围是：（1）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2）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3）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2012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3年起按照新的调查口径对外发布城乡一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分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由于新老调查方案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城乡划分标准、样本抽选、计算和汇总方式、指标口径等方面变化较大，改革后新口径数据和旧口径数据存在不可比的差异。

2015年起，“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名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